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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结算对象及房源
	二、动迁安置房价款结算方式
	动迁安置房价款依据楼层、坐落位置等情况实行“一房一价”，具体价格根据区房管局测绘的实际面积与协议面积
	（一）安置价格
	（二）楼层差价

	三、价款结算流程
	（一）结算时间
	（二）本次结算房屋对应面积的过渡费计算截止时间
	本补充方案仅适用于香蒲苑第二轮房源分配房款结算工作。若本方案与《车墩镇2025年度香蒲苑动迁安置房房


	四、职责分工
	五、适用与解释
	六、本方案由上海市松江区车墩镇人民政府城市综合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

